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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月 14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谨转递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13 年 1 月 14 日发表的题为“解散

‘联合国军司令部’是维护朝鲜半岛及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本要求”的备忘

录(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申善浩(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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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月 14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是维护朝鲜半岛及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本

要求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的备忘录 
 
 

 今年是《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六十周年。 

 战争的炮火停止轰鸣已经60年了，但从法律上来讲战争并没有结束。朝鲜半

岛目前仍处在脆弱的不和不战的停火状态，至今尚未建立一个确保和平的机制。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努力以和平条约取代《停战协定》，

并试图维持停火状态，美国对此却一直采取藐视的态度。隐藏在这一背景后面的

是冷战的幽灵——即“联合国军司令部”。 

 这一幽灵与 近的美国国防战略狼狈为奸，作为侵略性战争的一个工具又死

灰复燃，将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一世界 大的热点燃起熊熊烈火。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认为，有必要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美国这些将

导致极为危险的局势的举动。 

  1 

 美国正在根据其新的国防战略，试图将“联合国军司令部”变成“多国部队

司令部”，使其成为亚洲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母体。 

 2012 年 1 月首次公布的美国国防新战略别有用心的动机是，对亚洲某大国进

行军事包围，阻止后者做大，与之形成对抗。为此目的，美国计划在未来 10 年

将其 60%的海外部署部队集中于亚太区域。同时，美国正在加紧准备工作，把其

在该区域的双边伙伴逐渐集中，形成类似北约的统一指挥的军事联盟。 

 众所周知，美国一直着眼于组建三方军事联盟，把美国与日本和美国与南朝

鲜军事联盟结合在一起。 

 美国吸取了在冷战时代依靠北约遏制和搞垮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

基于这一点，它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集体军事组织，这将使它能够对亚

太区域的潜在敌人也形成包围。 

 美国，为了绕过有关国家的激烈抵制，正在组建一个联合部队，而不是建立

一支新的部队，通过玩弄伎俩，重振名存实亡的“联合国军司令部”。 

 “联合国军司令部”，从根本上讲，是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为部署其卫星部

队并加以控制的战争工具。停火之后，美国继续通过“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南朝

鲜控制和行使行动指挥权。但是，随着 1970 年代国内外要求解散“联合国军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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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部”并将其部队撤出南朝鲜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别无他路，只能组建美国-

南朝鲜“联军司令部”并将行动指挥权移交给该司令部。通过这样做，美国试图

将驻扎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的性质从“联合国军”变为《大韩民国-美国共同防

御条约》派遣军，从而努力使其对南朝鲜的占领合法化和永久化。 

 自那时起，“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名存实亡。 

 在美国 近试图恢复“联合国军司令部”职能的背后，隐藏着美国战略上的

自我利益，即，使南朝鲜成为一个前沿基地，借此统治亚太区域和使其继续成为

新形势下进行侵略性战争的炮灰。 

 由于反对美国、争取独立的情绪高涨和出现从美国手中接管指挥权的压力，

美国只得在 1994 年将和平时期的行动指挥权归还给南朝鲜方面。此外，问题是，

它应在 2015 年前移交战时指挥权。因此，“美韩联军司令部”，作为美国向南朝

鲜行使指挥权的一种工具，应予以解散。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轻易放弃对其亚太区域战略的战略要点南朝鲜的军事

指挥权。 

 美国恢复“联合国军司令部”，无非是抓住并行使其对南朝鲜武装部队实际

指挥控制权的一种“替代手段”。 

 1950 年代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决议规定，向南

朝鲜提供的所有部队都应置于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控制之下。与此

同时，美国按照 1950 年 7 月《大田协定》，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名义进一步

剥夺了南朝鲜当局的行动指挥权。因此，如果现在恢复”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职

能，无异于恢复美国对南朝鲜傀儡军队的控制权。 

 当美国于 2006 年 3 月开始与南朝鲜讨论归还战时行动指挥权问题时，美国

驻南朝鲜部队指挥官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断言，“联合

国军司令部”应加强作用，成为“多国部队司令部”，从而使“联合国军司令部”

成员国事无巨细地参加活动，参与制定战争期间的行动计划更不在话下。 

 在此之后，美国逐步增加了在南朝鲜境内和周边的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和频

率，并保证“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国有关方面参与这类演习，使其适应美国领

导的联合军事演习的行动能力。 

 2012 年 10 月，美国和南朝鲜在华盛顿举行了第 44 次年度安全会议，并发表

了联合声明，“重申‘联合国军司令部’对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不可

或缺的”。 

 这表明，美国已强迫南朝鲜当局接受其恢复“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计划。 

 为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行动范围扩展到整个亚太区域的准备工作也在逐

步进行。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主力的驻南朝鲜美军已获得“战略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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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在东亚其他地区出现紧急情况时提供支援。 近，正在积极审查将原定新部

署在澳大利亚的美国海军部队调往菲律宾和南朝鲜的计划。 

 如果放任采取行动，在亚太区域建立集体性军事集团，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

该集团所针对的其他国家的反制。若出现这种情况，本地区也将象欧洲一样，冷

战思维卷土重来，各国被迫选边站队，核战争的危险将大大增加。如果出现这一

坏的情况，南朝鲜将受害 大。 

  2 
 

 “联合国军司令部”主要是一种不公正的工具，只是滥用联合国的名义。所

有这一切都没有经过联合国会员国的协商一致。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安理会做出重要决定，须有七个以上成员

国(当时)投赞成票，其中包括所有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投赞成票。这意味着即使美

国费尽心机，获得七个附属国家的投票，如果一个常任理事国不同意，也不可能

作出任何不利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决定。 

 当时的情况是，作为安理会成员的前苏联没有出席安理会 1950 年 1 月 13 日

的会议，以抗议台湾当局，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美国利用这一机会，煽动叛徒李承晚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先发

制人的全面武装入侵。同一天，美国不失时机地召集了安理会会议并在会上通过

了一项决议，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为“侵略者”[安理会第 82(1950)号

决议]。 

 苏联政府对此做出了反应，于1950年6月29日和7月6日向安理会发了电报。

苏联在电报中强调，这些决议无效，因为它们是未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同意，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下通过的。 

 尽管如此，美国于 7 月 7 日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再次召集会议。在该次会议

上炮制了一项决议，允许联合国会员国派遣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将这些部队置

于美国领导的“统一司令部”的控制之下，还允许该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帜[安

理会第 84(1950)号决议]。 

 1950 年 7 月 25 日，美国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该司令部的报告，将“统一司

令部”的名称擅自改成了“联合国军司令部”。 

 1951 年 1 月 31 日，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前苏联重返安理会的会议后，

安理会才提出了一项议程，并通过了第 90(1951)号决议，要求将题为“大韩民国

遭受侵略的控诉”的议程项目从安理会正在处理的项目清单中删除。这一指控是

由美国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时提出的。后来就不再讨论朝鲜问题。 



 S/2013/20

 

513-20583 (C) 

 

 安理会竟然在战争期间通过了这样一项决议，这本身等于承认，联合国从一

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允许自身被卷入朝鲜战争并被错误利用。 

 历届联合国秘书长都正式承认这一事实，即“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是联合国

的附属机关，而绝对是美国的一个战争工具。 

 1994 年 6 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承认，“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没有将‘统一司令部’设为联合国控制下的一个附属机关，而是置

于美国的领导之下”(1994 年 6 月 24 日，联合国秘书长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长的信)。 

 1998 年 12 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提到美国向朝鲜战争派遣的部队

和指挥机关时明确指出，“我的前任无人授权任何国家使用联合国的名称”(1998

年 12 月 21 日，联合国秘书长给 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的信)。 

 2004 年 7 月 27 日和 2006 年 3 月 6 日，联合国发言人证实，“‘联合国军司令

部’尽管带有联合国字眼，却不是联合国的部队，而是美国领导的部队”。 

 “联合国军司令官”的任命权属于美国，而不是联合国。是美国行政当局，

而不是联合国，有绝对权力决定减少或指挥在南朝鲜头戴“联合国军”头盔的美

国部队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国改变了自身的组成。有鉴于此，“联合国军司令部”

更是美国的一个附属机构，与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 

 1950 年代，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了“联合国军司令部”，而今联合国再

也不是那样的地方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合法成员已有 20 多年了。中国和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与“联合国军”面对面联合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行使代表权也有 40 年了。 

 尽管时间已经久远，但联合国旗帜仍然悬挂在板门店。这是一个过时的产物，

只能是联合国的耻辱。 

 如果联合国想要恢复其失去的权威和公正性，就应毫不拖延地解散“联合国

军司令部”。 

3 

 “联合国军司令部”是时代的垃圾，联合国大会已经宣布将其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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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年 11 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 30 届会议通过了两项关于解散“联合国军司

令部”的决议。由联合国进步会员国提出的第 3390(xxx) B 号决议呼吁立即无条

件地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美国提出的第 3390(xxx) A 号决议声称，如能就

维持《停战协定》事宜做出“备选安排”，则有可能在 1976 年 1 月 1 日解散“联

合国军司令部”。 

 美国就是这样提出了有条件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理论。这纯粹是垂死

挣扎，对广大国际社会呼吁立即和无条件地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声音置之

不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即使美国自己都无法否认“联合国军司令部”不符合

时代精神的非法实质。 

 看一看当时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组成情况就不难发现，它不再是多国部

队司令部，而只是美国驻扎在南朝鲜的部队的司令部。 

 《停战协定》签署后，除美国外，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会员国立即撤回了

部队。后来，卢森堡和埃塞俄比亚从“联合国军司令部”撤下了曾留作象征的本

国国旗。即使是仍保留本国旗帜的国家，也是既没有工作人员在“联合国军司令

部”工作，也没有参与任何活动。 

 美国声称，只有在维持停战的替代机制建立以后才能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

但是，目前的停火状态实际上并不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维持的。1991 年 3 月，

美国作出一项未予公布的决定，以南朝鲜军队的一位将领取代军事停战委员会“联

合国军”的首席代表，而此前这一职位一直是由美国陆军将领担任的。以并非《停

战协定》一方的南朝鲜军队的一位将领担任“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一事，美国事先

并未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协商。这是对《停战协定》第五条第 61 款的

明显挑衅。该条款规定，对《停战协定》进行修改和补充须经对立双方指挥官互相

同意。 

 正如“联合国军”失去权力一样，军事停战委员会实际上也已陷于瘫痪。

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和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一方的成员于 1994 年 12 月宣

布撤出。为维持停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以前的朝中一方组成了

朝鲜人民军(人民军)板门店代表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中立国监委会)成员未能保持其《停战

协定》签署之时的中立立场。因此，中立国监委会再也不能履行其职责。 

 这导致以往的停战机制完全崩溃，“联合国军司令部”沦为了孤零零的稻草

人。自那时以来，与《停战协定》执行情况有关的所有问题都是由人民军和美国

军事当局，而不是由朝中与“联合国军”讨论和处理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双方有效控制停火状态已有数十年。这一事

实证明，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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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从以和平条约取代《停战协定》的角度来看，“联合国军司令部”作

为冷战时期遗物，只能是绊脚石，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根据《停战协定》，确保持久和平的问题只能在级别高于军事指挥官的政治

会议上进行谈判。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方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实际的政治上

级不是联合国，而是美国行政当局。 

 1994 年 4 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曾提议在朝鲜半岛建立一种新的

建立和平机制(1994 年 4 月 28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 

 在这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提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

美国签订一项临时协定，以此取代现有的《停战协定》，以便预防武装冲突，

消除战争危险并以和平方式维持停火状态，直到签署一项关于朝鲜半岛的全面

和平条约(1996 年 2 月 22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的声

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在板门店举行了几轮将军级会谈，讨论了在

朝鲜半岛建立新的停战机制的问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美国、中国和南朝鲜四方会谈也讨论了在朝鲜半

岛建立常设和平制度的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于 2000 年 10 月在

华盛顿举行了会谈，双方确认，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包括四方会谈，缓和朝鲜半

岛紧张局势，以持久的和平制度取代《停战协定》，从而正式结束朝鲜战争(2000

年 10 月 12 日，《朝美联合公报》)。 

 2007 年 10 月，北南首脑会议达成了一项协议，着手由朝鲜问题的三个或四

个直接当事方的领导人宣布战争结束(2007 年 10 月 4 日《北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

荣宣言》)。 

 事实表明，有关各方就改变朝鲜半岛停战状态，实现持久和平进行过许多讨

论，也签订过若干协议，但没有一个是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联合国军司令部”仍然存在，而且正力图卷土重来，

再次成为多国部队的战争工具。为确保亚太区域，包括朝鲜半岛的安全，对这一

问题绝不能忽视。 

 美国叫嚣，美国叫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加强国防力量是导致地区形势

紧张的诱因，这不过是掩盖其亚太战略性侵略的拙劣骗术。 

 美国是否立即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将成为试金石，借此可以判定美国

是否将维持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对政策，美国是想要恢复亚太区域的

和平与稳定，还是要恢复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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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不断加强遏制任何形式战争的努力，为维护朝鲜

半岛和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直到美国作出正确的选择。 

 
 

           2013 年 1 月 14 日，平壤 

 


